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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规划实施评价

(一) 现行规划主要指标实施情况

《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在实施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划制定的调控指标对土地使用进行管理，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依据乌拉特前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照乌拉山镇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以及巴彦淖尔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乌拉特前旗规划期限、各项用地指标的要求进行编制。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限为2009-2020年，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以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基础，2020年为规划的目标年。

1. 耕地保有量指标
2008年全旗耕地面积为11517.35公顷，2014年土地利用更新调查结果显示，耕地面积11413.85公顷，全旗耕地面积减少了103.50公顷，主要是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2.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现行规划，全旗基本农田面积为129730.70顷；规划实施过程中，除生态退耕导致的基本农田减少外，都按照占一补一的原则，补划了相同面积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3. 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2008年全旗建设用地为4528.13公顷， 2014年土地利用更新调查结果显示，建设用地达到5315.68公顷，比2008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87.55公顷。
(二) 现行规划取得成效

1、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乌拉山镇社会经济在旅游服务业、商贸物流业的带动下进一步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调整，适应了建设发展要求，有力地促进了乌拉山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2、耕地实现占补平衡

现行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把耕地保护放在土地利用与管理的首位。设立耕地开垦专项资金，开展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实行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政策和鼓励农民自行开发未利用地等方针政策彻底改变了耕地只占不补的被动局面。

3、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得到切实加强

现行规划的实施，把国家关于土地利用的政策方针和管理的基本原则落实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方案中，解决了长期以来在管理实践中土地利用的基本国策难以具体落实的突出问题，做到了政策方针明确，阶段目标清晰，规划依据具体，管制规则有力。对土地用途的管制方向以规划方案的规定为标准，对土地用途的变化管理以管制规则为依据，不仅解决了土地利用管理依据的问题，并且确立了土地规划在土地利用控制中的强势地位，使土地利用管理的力度大大加强。现在，国土部门才能真正的以规划为依据，以用途管制为手段，加强土地利用管理这一土地管理的核心地位。

(三) 现行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规划目标单一，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不相适应

现行规划编制以耕地保护为核心，遵循以有限供给制约建设用地需求的原则，对耕地保护强调较多，对正常建设用地需求考虑不充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生产条件改善重视不够，与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提供全面的土地保障有一定的距离，导致了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制约了规划作用的充分发挥。

2、与经济社会发展等规划的衔接程度不够

按国家规定，现行规划注重了与相关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尤其是依照法律规定对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行了严格审核，落实了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但由于土地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规划等相关规划分属不同体系，行业政策与管理方式难以协调和衔接，规划之间统筹协调的机制尚未形成，各相关规划更多体现为部门规划，土地规划对各业的统筹能力偏弱，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各相关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力度不够。

 (四) 对规划调整完善的建议

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继续加强和规范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学保障生态用地需求，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引导人口和产业合理集聚。
二.规划调整完善编制过程

《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调整完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定和国家国土资源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开展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关文件，在《巴彦淖尔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乌拉特前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等的指导下进行的。

《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可以分为准备阶段、资料收集和整理阶段、综合协调和编制规划方案阶段、成果验收与上报审批阶段。

(一) 准备阶段

成立规划修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工作范围，明确工作的目的及意义，制定工作与技术方案；召开相关负责人会议，部署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召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学习培训，制定收集资料的目录，规划资料初步收集等。

(二) 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阶段

收集规划调整完善所需资料；召开规划调整完善座谈会；实地调研；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编及数据分析等相关工作。

(三) 综合协调平衡和编制规划方案阶段

结合旗级规划确定的乌拉山镇各项指标和本镇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编制规划草案，进行多方论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综合协调各业用地需求，形成规划送审方案。

(四) 成果验收与上报审批阶段

召开评审会，聘请专家，由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规划数据库进行验收，数据库通过验收后，由乌拉特前旗国土资源局对镇级土地利用规划成果进行评审和验收；最后按法律规定上报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批准。

三.规划基础资料与数据来源说明

(一) 人口和经济数据说明

采用乌拉特前旗统计局提供经济数据，人口的统计口径以乌拉山镇派出所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为准。

(二) 土地基础数据说明

规划调整完善，以2014年乌拉特前旗第二次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成果数据为基础，进行基数转换，形成规划基础数据。

根据《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规划基数分类体系采用三级分类，其中，一级类3个，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土地；二级类10个，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水域、自然保留地；三级类25个。按照总面积不变的原则，对第二次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成果数据，按照规划分类进行归并和转换。
1、农用地转换
耕地、园地、林地不涉及归并和调整，直接转换；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按照乡（镇）级规程土地规划分类体系进行归并，分别纳入相应地类。
2、建设用地转换
城市、建制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用地，按照乡（镇）级规程土地规划分类体系进行调整，分别纳入相应地类。
将第二次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成果中的城市、建制镇、农村居民点、采矿用地合并为城乡建设用地。
将特殊用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合并为其他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不涉及拆分，直接转换。
3、其他土地转换
其他土地转换中，水域、滩涂、沼泽、自然保留地等其他地类按照县级规程土地规划分类体系进行调整，分别纳入相应地类。

四. 规划目标确定的依据 

(一) 社会经济指标的确定

1.人口指标

本规划的人口数采用人口增长法、指数预测法和灰色系统预测GM（1.1）人口模型对乌拉山镇的总人口数进行预测。

(1)人口增长法

传统的人口自然增长法的公式为：

P (t)=P (t0)×（1+r）(t-t0)+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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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P(t)为规划年人口数；P(t0)为基期年人口数；r为人口年均增长率；Q(t)为人口机械增长量。

根据2010-2015年乌拉山镇总人口变动情况，将确定的各因子带入公式，计算出预测年份的人口数。通过利用人口增长法进行规划期的人口预测，可以得到2020年全镇总人口为147855人。

(2)指数预测法

采用指数模型y=aebx能较好地体现出乌拉山镇高速发展的人口增长，故本轮规划中采取指数预测法对未来人口数进行预测。指数模型中，x为预测年份，a、b为参数，y为规划年份人口总数。在总结分析2010-2015年乌拉山镇人口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得到指数模型的计算方程。

利用该模型进行计算，可得全镇2020年总人口为150689人。

(3)人口指标的最终确定

以上方法预测得到的人口数各不同，考虑乌拉山镇人口数据的波动性和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对所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对预测结果进行调整，预测得到乌拉山镇2020年的总人口为149272人，以此作为规划依据。

2.城镇化水平

2014年末乌拉山镇总人口89872人，城镇化水平为75.74%，城镇化水平较高。

利用自然增长法对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得到2020年乌拉山镇的城镇化水平为为78.92%。确定2020年乌拉山镇城镇人口为117806人，农村人口为31467人。

(二) 规划控制指标说明
乌拉特前旗下达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用地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六项约束性指标，以及园地、林地、牧草地、建设用地总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交通、水利等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是为了强化政府责任、必须实现的指标，通过依法严格管理，确保实现。预期性指标是预计和期望达到的目标，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引导，力争实现。

乌拉山镇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见表4-1；
表4-1   县级规划下达乌拉山镇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

	指标内容
	2008年
	2014年
	调整后2020年目标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11517.35
	11413.85
	11063.75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0
	0
	10520.64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4528.13
	5315.68
	5856.31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104.48
	4872.21
	5299.12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943.69
	3754.47
	4178.37
	预期性

	园地面积
	167.26
	162.26
	226.67
	预期性

	林地面积
	902.11
	893.71
	892.43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154.07
	204.10
	214.10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423.65
	443.47
	557.19
	预期性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518.52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307.74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97.53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255.84
	约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平方米/人）
	298.35
	310.26
	279.75
	约束性


五. 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说明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省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审核工作方案》（国土资金厅发[2016]36号）和《重点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论证审核工作方案》（国土资厅发[2016]3号）文件，按照确保“范围不变、面积不减、质量提升、布局微调”的要求，乌拉特前旗对城镇周边划定方案进行了微调。
全镇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后面积为10607.71公顷，全部为水浇地，坡度小于等于15度，耕地平均质量等级为11.81等，在完成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10520.64公顷的基础上，增加了87.17公顷的优质耕地。
1、基本农田的划出

按照规程要求，在本次规划中将低等别、质量较差的基本农田调出；将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严重、零星破碎、区位偏僻以及不易管理的基本农田调出；将现状为非耕地以及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基本农田一并调出，共调出基本农田77.80公顷。

2、基本农田的划入

按照规程要求，将现状耕地中高等别的、集中连片的耕地增加到现状的基本农田中，共调入1499.65公顷的基本农田，全部为高等别的耕地。具体情况见表5-1：

表5-1   旗级规划下达乌拉山镇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保留
	划入
	划出
	合计

	乌拉山镇
	9030.36
	1499.65
	77.8
	10607.81

	联光村
	1285.02
	197.84
	7.51
	1490.37

	三湖村
	736.16
	25.98
	18.12
	780.26

	沙脑包村
	69.52
	207.24
	3.02
	279.78

	水桐树村
	1057.39
	80.62
	13.20
	1151.21

	塔布村
	1163.55
	109.91
	8.48
	1281.94

	乌拉山镇
	0
	9.91
	0
	9.91

	西山咀农场
	641.27
	42.75
	4.05
	688.07

	蓿亥村
	965.44
	174.00
	3.70
	1143.14

	盐海村
	3112.01
	651.40
	19.72
	3783.13


六.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分区的说明

(一) 各类用地结构与用地调整说明

为促进本镇经济发展，在充分分析土地利用现状基础上，调整一部分农用地作为建设用地。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开发其他土地和进行土地整理，适宜开发整理为农用地应当优先开发整理成耕地。

(二) 土地用途分区说明

乌拉山镇位于黄河沿岸黄灌区，在土地利用类型上以耕地为主，综合考虑具体实际，本轮规划将乌拉山镇按土地用途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八个土地用途分区。

(三)空间管制分区说明

为引导土地利用方向、管制城乡用地建设活动所划定的空间地域。具体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四种类型。本轮规划将黄河及其沿岸的蓄滞洪区划入禁止建设区，严格按照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的管制规则进行管理；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及独立工矿区划入允许建设区；主要村镇周边地区划为有条件建设区；其他范围的用地划入限制建设区。

七. 规划的协调论证及公众参与

(一) 与上级规划的衔接情况

《规划》以《乌拉特前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为主要依据，是对旗级规划的具体落实。因此，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服从乌拉特前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注重规划之间上下协调，保持与旗规划相一致。

《规划》编制过程中确保了旗下达的两种指标的具体落实，一是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二是乌拉山镇城区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工业园区、工矿区建设用地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等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其他下达的预期性指标在规划布局中基本上保持一。

(二) 与其他规划的衔接情况

本轮规划与《乌拉山镇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了有效的衔接，进行了充分协调。

(三) 公众参与情况

本轮规划利用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方式开展了土地利用规划的修编工作。

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听取了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农村群众等方面的意见，采用咨询、交流、座谈会、公示等方式，促进公众对规划编制的参与。这样有利于广大群众对本次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有利于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对规划实施和管理的支持和理解，进而提高规划的权威性和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可操作性。

八. 规划方案的可行性评价

(一)规划基础数据可靠，规划依据充分

规划编制中土地利用现状基础数据采用2014年第二次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成果数据进行基数转换。其它资料采用旗统计局提供的经济发展数据或镇各主管部门的最新调查资料，数据真实可靠。

本规划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乌拉特前旗下达的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为依据，并与旗城镇规划等行业发展规划相协调，规划依据比较充分。

(二)规划重点突出，用地布局较为合理

规划方案中的指标分解在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生态”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贯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平衡、突出重点的方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妥善解决用地矛盾，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优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重点建设项目的筛选均与主管部门多次协调，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动态性、指导性和可行性。

(三)规划控制指标合理可行

规划方案从粮食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的要求以及与城市规划等部门规划的衔接出发，确定的方案对缓解当前耕地保护的严峻形势将起到积极作用，既注重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又落实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的保障，还在最大程度上考虑了与其他规划的衔接，较真实的反映了规划期间用地变化的趋势，并能应对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对土地需求的变化，规划方案切实可行。
九、规划调整完善的主要成果

(一) 文字成果
1、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
2、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说明；
(二) 图件成果
1、乌拉山镇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年）；
2、乌拉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3、乌拉山镇建设用地管制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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